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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2023年

省、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

为持续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做大做强做优制造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结合我市2023年工业投资工作重点，我局继续组织实施2023年省、市两级重点技改项目。现就做好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范围

（一）产业类项目。支持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生产设施、生产工艺条件、生产环境等进行改造提升，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重点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先进制造业产能扩张、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等方向遴选项目。
（二）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改造类项目。以完善园区配套设施为重点，组织实施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工业企业“退城入园”改造提升，促进产业集聚、产城融合。

（三）其它项目。制造业新业态新产业增资项目及有利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项目。
二、项目条件
（一）产业项目

1.项目应符合国家和我省、我市相关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布局、市场准入标准、资源开发、能耗与环境管理等要求，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应为福建省域内的工业和有关信息化领域企业。
3.项目应为技术改造（含扩建、迁建、改建等）项目，已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且处于开工建设阶段。新申报入库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
4.省级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及以上（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及以上），其中，项目设备（含技术、软件，下同）投资500万元以上。对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所在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以及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实施的数字化技术改造项目不作投资额要求。

市级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其中：鞋服、食品、工艺美术行业及我市企业有在宁夏相关产业园投资设厂的在莆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及以上）。对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项目不作投资额要求。
5.项目已填报纳入“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由属地工信部门负责填报）。

（二）工业（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限省级重点技改项目）按照《关于组织实施工业（产业）园区改造升级项目的通知》（闽工信函投资〔2020〕204号）有关要求执行。
申报流程
（一）省级重点技改项目

1.申报单位填写《2023年福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A4格式，见附件1）和《2023年福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A3格式，见附件2），连同项目核准或备案有效文件复印件、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文件复印件（按规定无需进行节能审查的项目提供承诺说明文件原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材料均含纸质件和电子版，纸质件应加盖公章，电子版除表格文档外，还需提供加盖公章后的纸质件扫描文件），报送所在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2022年未全面投产的省重点技改项目直接续列为2023年省重点技改项目，填报《2023年福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2）。

2.县区工信部门按照本通知及附件表格填报要求，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实地了解核实项目情况，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及申报材料汇总并行文推荐报送市工信局（投资科），市工信局按要求上报省工信厅。

3.省工信厅将组织开展项目审核，将审核结果行文反馈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并适时集中对外发布省重点技改项目。

（二）市级重点技改项目

1.申报单位填写《2023年莆田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A4格式，见附件3）和《2023年莆田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A3格式，见附件4），连同项目核准或备案有效文件复印件、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文件复印件（按规定无需进行节能审查的项目提供承诺说明文件原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材料均含纸质件和电子版，纸质件应加盖公章。电子版除表格文档外，还需提供加盖公章后的纸质件扫描文件），报送所在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2022年未全面投产的市重点技改项目直接续列为2023年市重点技改项目，填报《2023年莆田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4）。

2.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按照本通知及附件表格填报要求，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实地了解核实项目情况，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及申报材料汇总并行文推荐报送市工信局（投资科）。

3.市工信局组织开展项目审核，适时集中对外发布市重点技改项目。
四、申报时间

省、市重点技改项目执行常态化受理申报、审核入库、集中发布机制，符合条件的技改项目备齐申报材料后即可按流程申报。2023年首批申报，县区上报时间截至为2023年1月10日。
其他事项
（一）列入省、市重点技改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技改奖补政策；列入省重点技改项目的，优先推荐对接省技术改造融资贴息支持。

（二）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应实地了解核实项目情况，并仔细阅研本文件及附件具体申报要求，做好申报资料的组织填报和初审工作，对未按要求填报，出现严重缺项、漏项的申报项目将暂缓审核。省、市级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市工信局存档，相关材料一并上报电子版。

（三）请做好各自所辖范围的项目申报宣传和组织工作。

（四）入选省级重点技改项目的，直接列为市级重点技改项目。

（五）初审并填报《汇总表》（附件2、4），按照新增项目在前，结转项目在后的顺序排列。

（六）申报项目内容应与备案表或核准文件项目内容一致。

（七）重点技改项目实施动态管理，企业名称、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总投资等信息发生变化的，需及时提交变更申请并提供佐证材料。
联 系 人：林志达

联系电话：0594-2213328

邮    箱：168tz168@163.com
　　附件：1.2023年福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表

 2.2023年福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

 3.2023年莆田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表

 4.2023年莆田市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汇总表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12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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